
商标转让证明

注：转让注册商标的，本证明与《商标注册证》一并使用。受让人自标注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。受让人

      为多个的，第一人为代表人。

青岛海商智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海尔工业园内

2020年01月27日

　受让人名称　

　　　　地址　

　兹核准第 15651392 号商标转让注册。


